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就参与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394号3单元606室房产项目在线报价活动做如下承诺：
一、我方已仔细阅读并自愿遵守杭交所《资产转让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在线报价活动。
二、我方已完成对本项目标的的全面调查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转让方提供的本项目档案文件），对项目的情况已充分知晓。我方对竞买行为负责，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信息不全面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三、本次受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所提交的受让申请及附件材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我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方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
五、我方承诺在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按照信息披露公告的要求，转让方签署《资产交易合同》并支付交易服务费、交易价款等交易资金。
六、我方同意杭交所按照信息披露公告的要求将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七、我方已知悉并同意：
（1）同意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携带受让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成交通知书》、《资产交易合同》；并在《成交通知书》、《资产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交易价款等交易资金（《资产交易合同》签署当日，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帐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通过“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若受让方需要委托经纪会员或经纪会员指定的第三方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经纪会员或经纪会员指定的第三方可提供有偿的权证过户服务，同时受让方还应自《成交通知书》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预付交易价款3.5%款项作为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税、费（多退少补）。
（2）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同意杭交所在在经转让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3）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若因受让方原因造成所成交的房屋无法过户，所缴纳的购房款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均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产权方、经纪会员无关，受让方已付的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
（4）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在办理房产权证过户手续过程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产权方与受让方各自承担。
（5）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在办理房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有关职能部门要求提供文本合同的，产权方和受让方应按照相关规定签订文本合同，但双方签订的该等文本合同仅作为办理登记手续之用，不作为双方的实际履行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均以《资产交易合同》（样本）为准。
（6）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物业管理费从交接次月起由受让方承担。水、电开户的相关手续及费用由受让方自理，但是否可以重新开户不在产权方合同义务范围内，具体按照交易标的情况和政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7）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本次交易标的只限于权证核定的面积范围内。标的房屋存在长时间未使用等情况，如有漏水或需维修的情况，均由受让方自理,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交易标的内部被改动的，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墙体、楼板被打通等，可能现状外观与证载平面图所示不符，但本次交易标的均以交付现状为准，转让方不作复原。
[bookmark: _GoBack]（8）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知悉并同意：如有户口未迁出的情况发生，由杭交所通知转让方，转让方再通知原户主把户口迁出，但有关学区房孩子能否就读的情况请受让方自行查证，对此转让方、产权方、经纪会员和杭交所不做承诺。
（9）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并同意：本次交易标的目前土地使用类型为划拨，在办理标的权证过户时，土地使用类型会变化，因土地使用类型变化引起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由产权方承担并缴纳。
（10）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并同意：本次交易标的成交后，受让方需按房产所在小区物业管理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
（11）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并同意：被确认为受让方后如果选择银行贷款支付交易价款的，同意由杭交所对受让方支付到产金所账户“个人中心-未使用资金”的首付款进行扣除。
（12）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并同意：本次产权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房屋的交接，最终以《资产交易合同》为准
（13）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同意按照成交价的2.5%向杭交所支付交易服务费。 
八、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经纪会员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转让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各意向受让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资产交易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的；
（4）意向受让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